
1 

 

 

 

 

 

关于对宁夏西部创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 

关注函 
 

公司部关注函[2017]第 49号 

宁夏西部创业实业股仹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 

2017年 4月 8日，你公司披露了《2016年年度报告》等文件，

我部在事后审查后发现如下问题： 

1.你公司《2016年年度报告》和《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

公告》显示，你公司董事智世奇对你公司《2016年年度报告及摘要》、

《2016年度经营工作报告及 2017年经营工作计划》、《2016年度财务

决算报告》等议案投出弃权票，其理由主要为“西部创业预付太中银

铁路 1,683万元往来款全额计提减值准备，但向太中银铁路有限责仸

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太中银铁路”）1.7亿元投资未计提减值准备，西部

创业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该项投资未发生减值，因此无法判断西部

创业会计报表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完整性。” 

请公司说明对预付太中银铁路 1,683万元往来款的减值测试过程。

请你公司采用数据列表方式，提供截至报告期末太中银铁路近 3年的

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，包括但不限于：总资产、营业收入、净利

润、净资产、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、毛利率、净资产收益率

等，并结合报告期内太中银铁路的主要业务和经营状况说明本期未对

该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计提减值准备的原因。 

请年审会计师就公司对预付太中银铁路 1,683万元往来款全额计

提减值准备以及未对该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计提减值准备的合理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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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2. 你公司《2016年年度报告》显示，你公司 2016年半年度报告

披露的营业收入和第三季度报告披露的营业收入与年度报告中半年

度和第三季度的营业收入存在重大差异。你公司解释为“信永中和会

计师事务所在年度审计时对子公司宁夏大古物流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大古物流”）开展的原煤贸易业务的商业实质进行了重新评估，认为：

大古物流在此项业务中对原煤实物没有控制权，其实质为代理人，按

照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14号——收入（修订）》第 33条的规定，不能

按照发票全额确认收入和成本，而应按照已收或应收对价总额扣除应

付给供应商的价款后的净额或者按照既定的佣金金额或比例确认收

入，并据此调减了相关营业收入和成本。” 

请你公司说明前述业务的收入核算方式调整是否属于已披露财

务报告的会计差错，如是，请你公司按照证监会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

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9号——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》的相

关规定补充披露有关内容并更正已披露的财务报告，并特别说明更正

事项对当期经营成果的具体影响。 

请年审会计师具体说明大古物流的相关业务实质为代理业务的

依据，说明前述调整是否属于已披露财务报告的会计差错，说明年度

报告中对其业务的核算方式是否与其以往年度财务报告保持一致，是

否符合财务信息可比性的要求。 

3.你公司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的议

案》，你公司拟对宁夏宁东铁路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宁东铁路”）进

行吸收合并，吸收合并宁东铁路的全部资产、负债、业务和人员（以

下简称“吸并事项”），宁东铁路作为被吸收合并方，其独立法人资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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将予以注销。你公司董事韩鹏飞对此议案投反对票，其主要理由为：

涉及特许经营权变更存在不确定性；税收减免政策的延续性；影响上

市公司独立性；可能增加未来成本支出。 

请你公司董事会、独立董事、前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独立财务顾问

（以下简称“财务顾问”）核查董事韩鹏飞所提出的反对理由是否成立、

吸并事项是否存在实质影响公司及宁东铁路的正常经营可能性及风

险，如是，则请你公司说明本次交易的必要性、是否可能损害公司利

益。请你公司、财务顾问、律师结合前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协议文

件，特别是《盈利承诺补偿协议》的约定，核查并说明吸并事项是否

导致公司违约、是否影响业绩补偿义务的确认和业绩补偿责仸的划分。 

4.你公司未披露 2016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，你公司解释为“因

公司本年度实施重大资产重组方案，内部控制制度建设工作尚未完成，

根据关于《2012 年主板上市公司分类分批实施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

系的通知》（财办会[2012]30 号）的相关规定，公司本年度未开展内

控审计工作。” 

经查，你公司已于 2016年 1月实施完成前次重大资产重组，请

你公司说明报告期内未能按照《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》及配套指引

完成内部控制体系建设的原因，并说明截至复函日相关工作开展的进

展情况。 

5.请你公司董事会对其他存在的董事投反对票的相关事项予以

公开说明，并论证相关反对理由的合理性及未被采纳的原因。 

我部对此表示关注。请你公司及相关责仸主体在 2017年 4月 14

日前向我部提交书面说明材料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同时，提醒

你公司及全体董事严栺遵守《证券法》、《公司法》等法规及《上市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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则》的规定，及时、真实、准确、完整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特此函告  

 

 

深圳证券交易所 

公司管理部 

2017年 4月 11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